
附件10
         校级集中采购项目验收报告（合同类项目）

项目名称：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合 同 摘 要

	供应商
	
	合同签订日期
	
	交付日期
	

	合同金额
	¥        元
	存放地点
	
	质保期
	

	其他条款：

尾款及期限：验收合格后，支付总货款的   %，总货款的   %作为质保金，经终验收无质量问题，   个工作日内无息支付，质保期从验收合格日算起。

	经办部门验收情况：

1.外包装是否完好：                     □是   □否

2.随机配件是否齐全（与装箱单相符）：   □是   □否

3.设备名称、型号、规格、参数是否正确： □是   □否

4.数量是否与合同清单相符：             □是   □否

5.发票、合格证、保修卡是否齐全：       □是   □否

6.原厂授权、质保承诺书是否齐全：       □是   □否

7.调（测）试情况是否正常：             □是   □否
截至验收当日，是否存在任何与本合同相关的履约纠纷、未决索赔或违约情形：□是   □否
经办部门验收意见：（特殊情况的可在附件栏说明）
经办部门验收结论：□同意验收   □不同意验收

经办人签字：                       经办部门负责人签字：
   

	验收小组验收意见：
验收小组验收结论：□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验收小组签字（财务部门、采购部门、资产管理部门、法制办及相关部门会签）：



	采购部门负责人签字：
	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签字：

	供应商代表签字：
	

	备注：1.使用部门作为验收第一责任人，采购经办人员配合验收。

2.验收标准按以下要求执行：

（1）通过招标采购实施的，以合同相关约定、清单、样品、招投标文件、服务承诺、国家或行业规范标准等为验收标准；

（2）合同没有具体约定的，以产品技术资料、行业规定或样品为验收标准；

（3）特种安全设备和其他特殊产品或合同约定需要由政府相关部门或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验收合格报告的，以其验收合格报告作为验收依据。

	特殊情况说明：



